
新修正法律施行日

司法院10月15日令定：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行政訴訟法第57條、第59條、
第 83條、第 210條及第 237條之 15條文，定自 110年 11月 1日施行。

集思廣益 多元論證

【本刊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107年最
高法院刑事第 1庭等及人民，就強制工作
相關規定聲請解釋案，於 10月 12日行言
詞辯論，15位大法官均出席參與，由並為
院長之許宗力大法官擔任審判長。本案計

合併 34件聲請案，聲請人方有聲請人、
多位委任律師，及臺東地院蔡政晏法官到

庭；相關機關法務部由蔡碧仲次長等、司

法院刑事廳彭幸鳴廳長等到庭。

聲請人及代理人等之主張包括：應宣告

強制工作的態樣多，法律卻未授予法官個

案裁量空間，恐有違憲之虞；受處分人之

累進處遇計算較受刑人不利，且無法就近

服刑，無自由刑之名卻行自由刑之實，違

反一罪不二罰原則；該制度以「懶惰」標

籤化受處分人，侵犯人性尊嚴；以「懶惰

成習」、「遊蕩」等概念為構成要件，亦違

法律明確性原則；其預防犯罪的效果欠缺

明確實證依據，違反比例原則；第 528號
解釋雖曾肯認此制度之合憲性，但一罪不

二罰意涵已因第 808號解釋再為釐清，第
799號解釋亦已要求應明顯區隔強制治療
與刑罰，故強制工作制度應受違憲宣告。

相關機關部分，法務部蔡次長以實證

依據說明強制工作處分與刑之執行確有區

隔不同，不能因強制工作提供之技職訓練

資源珍貴，釋出予部分受刑人而認為受刑

手段必要性審查；「社會防衛型」強制工

作雖可合乎手段必要性，但無法通過狹義

比例原則之檢驗。陳愛娥副教授則認現行

規定尚不得以「欠缺明確實證依據」認定

違反適當性原則；如善用免其刑之一部或

全部之執行的調整機制，強制工作與刑之

執行，即不生重複制裁疑慮，不當然違反

一罪不二罰。於程序面因缺乏當事人參與

規範，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疑慮。

強制工作釋憲案10.12行言詞辯論 於1個月內指定解釋公布日
人與受處分人處遇相同；強制工作是嚇阻

跨境詐欺犯罪的有效手段，執行面之缺漏

將予修正，不應全面宣告違憲。矯正署代

表則以數據說明受處分人獲技職證照之比

例、較低再犯率等，顯示制度具有成效。

刑事廳彭廳長則說明刑事訴訟法就強制工

作之宣告、許可延長，程序保障與一般刑

事程序同；就免除處分之繼續執行、免其

刑之一部或全部執行，均設有程序保障；

另同法第 481條正依第 799號解釋意旨研
修中，於程序面應無違憲疑慮。但提升程

序保障無從補正強制工作於實體上可能有

的違憲疑義。

鑑定人侯崇文教授指出，強制工作得

有效預防犯罪，係建立在人藉由工作與社

會產生連結之基礎上，在封閉而與社會隔

絕情形下，難達成矯治功能。林鈺雄教授

強調，以技職訓練為內涵之強制工作應不

至違反人性尊嚴，其違憲理由在於欠缺個

案裁量空間、未設例外；於執行上與刑罰

欠缺區隔、違反有權利有救濟原則。謝如

媛教授指出，強制工作處分涉及剝奪選擇

職業自由，且無可支持該手段有助達成防

止再犯目的之依據。許恒達教授表示，以

「有犯罪之習慣」、「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

犯罪」為要件，均違法律明確性原則；「特

別預防型」強制工作，無法通過比例原則

立委參訪北院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籲全民支持
新制籌備與推動

【本刊訊】臺北地院於 10月 13日至 15
日舉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立法院司

法法制委員會葉毓蘭召集委員、黃世杰委

員、江永昌委員、吳斯懷委員，司法院林

輝煌秘書長、法務部蔡碧仲次長、司法院

刑事廳彭幸鳴廳長、臺北地檢署林邦樑檢

察長、臺北律師公會尤伯祥理事長、法扶

基金會臺北分會林俊宏會長等，於 13日
到場參與。

臺北地院黃國忠院長致詞表示，國民

法官新制與現行刑事訴訟程序有很大的不

同，期能藉由模擬活動，累積經驗找到問

題並解決問題，使新制順利實施。

司法院林輝煌秘書長也代表司法院感

謝所有參與人員、民眾，並希望國民法官

能有正向的參與體驗，並將這難得的經驗

傳遞給親友，加深人民對司法的信心。

葉召委則表示，國民法官新制讓人民的

聲音進入司法程序，在追求司法獨立的同

時也能恪守司法正義，使司法程序更加透

明，並呼籲大家支持新制，成為提升人民

信任度的契機。

本次模擬酒駕肇事重傷死亡案件，由林

勇如法官任審判長，洪甯雅、林鈺珍法官

與 6位國民法官、4位備位國民法官組成
合議庭，臺北地檢署楊淑芬、林婉儀及羅

儀珊檢察官任公訴人，台北律師公會董泰

德、嚴怡華、宋一心律師任辯護人。

本次模擬先於 13日上午進行國民法官
選任、審判長審前說明等程序。13日下午
至 14日展開審理程序、評議及宣判。15
日則由北院黃國忠院長主持交流座談，邀

請最高法院錢建榮法官、最高檢察署林俊

言檢察官及中正大學黃士軒副教授講評，

與會人員就相關議題討論熱烈，圓滿完成

模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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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司法院與台日刑事法研究

學會、台灣刑事法學會合辦之「國民法

官法訴訟實務學術交流研討會」，第 2、
第 3場次於 10月 5日、8日分別在士林
地院、臺中地院舉行。

士林場上午由最高法院吳燦院長主

持，最高檢察署林俊言檢察官主講「國

民法官法預斷排除原則下之起訴書犯

罪事實撰寫方式探討」，從日本起訴狀

一本主義下「預斷記載禁止」出發，說

明起訴書「餘事記載」的概念與處理方

式，並暢談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的撰

寫以及實務操作的基本思維。與談人臺

北地院吳志強法官、法務部檢察司李濠

松副司長及李鴻維律師，則探討國民法

官法引進卷證不併送制度而未兼採訴因

制度之影響及因應方式。

士林場下午由士林地院蘇素娥院長主

持，中央警察大學林裕順教授主講「國

民法官法審判程序與證據法則」，從我

國裁判評析國民法官法證據法則規定

與解釋，比較日本法判例適用的差異，

進而探討證據法則可能面臨的問題。與

談人司法院刑事廳文家倩法官、士林地

檢署蔡元仕主任檢察官及林俊宏律師，

分別從證據裁定、證據調查與審判程序

促進溝通交流

國民法官法研討會 士林、臺中場圓滿完成
的管理論述，探討證據能力及自然關聯

性、證據調查必要性、簡化證據與統合

偵查報告書之運用，以及罪責證據與單

純科刑資料的區分等議題。

臺中場上午由臺中地院邱志平院長

主持，靜宜大學許家源教授主講「國民

法官選任程序之理論與觀點」，探討選

任程序之定位及我國法之設計與相關

問題，並以日本裁判員法為借鏡提出建

言。與談人臺中高分院邱鼎文法官、臺

中地檢署郭逵檢察官及侯珮琪律師，分

別提出審檢辯對於選任國民法官程序之

立場及問題，期許三方協力合作，共同

選出得以公正執行職務的國民法官。

臺中場下午由臺中地檢署黃謀信檢

察長主持，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劉芳伶教

授主講「國民法官法之評議程序與量

刑」，探討量刑正義與理論基礎、程序

二分下中間評議之運用、量刑事實之審

理程序、「評價型評議」之標準化流程設

計，並提供日本運作經驗。與談人彰化

地院廖健男庭長、臺中高分檢吳萃芳主

任檢察官以及吳莉鴦律師，則探究國民

法官制度下量刑程序運作的應有方式、

日本程序二分論運用於我國的可行性、

達成良好互動溝通的評議模式等議題。

【本刊訊】最高法院第 8庭受理 110年
度台抗字第1501號聲請再審案件，就「曾
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於再審案件應否

自行迴避」之裁判基礎法律見解，因同院

先前裁判存有歧異：（1）肯定說：認司法
院釋字第 256號解釋雖係針對民事訴訟法
第 32條第 7款規定而為解釋，然依相同
理由，於刑事訴訟此情形下，亦應自行迴

避。（2）否定說：認刑事訴訟法第 17條

第 8款所稱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係指
同一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

判而言。再審案件其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

官，並不在該款應行迴避之列。

提案庭認以肯定說為當，乃徵詢其他各

庭意見。其他各庭均同意該庭所持見解，

已達統一見解。該庭爰依其見解，於 10
月 13日認抗告有理由，將原裁定撤銷，
由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定。

最高法院刑庭就再審案件法官迴避達共識
統一法律見解

各方陳述意見後，詹森林、黃虹霞、蔡

宗珍、呂太郎大法官分就第 490、第 567
號解釋與本案之關聯性，如何得論證侵害

人性尊嚴，以及刑法第 90條等規定所謂
犯罪之習慣與累犯如何區隔、強制工作實

際運作情形與成效等，詢問各方與鑑定人

意見，均獲進一步說明及回應。

最後許宗力審判長宣示言詞辯論終結，

將於 1個月內指定公布解釋之期日。


